


第1次變更公告-1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3都市更新案」公開評選出資人招商案 

公開評選文件第 1 次變更公告修正對照表 

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1 申請須知 

P.5 

1.2 …將更新地區劃分為七個更新單元，並再

於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變更新北市永

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110

年10月21日公告實施「變更新北市永和區

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本案即

大陳地區更新單元3。 

…將更新地區劃分為七個更新單元，並再

於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變更新北市永

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本

案即大陳地區更新單元3。 

配合新北市政府110

年10月18日新北府

城更字第

1104661625號函：

自110年10月21日起

核定實施「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

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書」一事，辦理

修正。 

2 申請須知

P.16 

1.6.2.2 …本案業經新北市政府99年4月29日公告實

施之「擬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都

市更新計畫書」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與更新

單元，並於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之「變

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書」、110年10月21日公告實施之「變更

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書」辦理更新計畫內容與更新單元範圍之

檢討變更【附件9】、【附件9之1】。 

…本案業經新北市政府99年4月29日公告

實施之「擬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書」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與更

新單元，並於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之

「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

新計畫書」辦理更新計畫內容與更新單元

範圍之檢討變更【附件9】。 

配合新北市政府110

年10月18日新北府

城更字第

1104661625號函：

自110年10月21日起

核定實施「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

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書」一事，辦理

修正並新增附件9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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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3 申請須知

P.17 

1.7.2.3  (1) 住宅區 

建築規劃構造為鋼骨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之集合住宅，產品原則規劃1樓為店鋪，1

至3樓為門廳、管委會空間及公共設施空

間，其餘樓層為集合住宅規劃設計。 

 (1) 住宅區 

建築規劃構造為鋼骨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之集合住宅，產品規劃1樓為店鋪，1至3

樓為門廳、管委會空間及公共設施空間，

其餘樓層為集合住宅規劃設計。 

產品規劃，可因應

實際之建築規劃設

計調整。 

4 申請須知

P.18 

1.8 出資人應依據99年4月29日公告實施之「擬

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及104年11月5

日公告實施「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110年10月21日公

告實施之「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

區都市更新計畫書」所載之都市設計及景

觀計畫內容規劃設計【附件9】及【附件9

之1】… 

出資人應依據99年4月29日公告實施之

「擬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

新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及104年

10月「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

市更新計畫書」所載之都市設計及景觀計

畫內容規劃設計【附件9】。… 

依公告實施日期修

正104年10月「變更

新北市永和區大陳

義胞地區都市更新

計畫書」為104年11

月5日公告實施。並

配合新北市政府110

年10月18日新北府

城更字第

1104661625號函：

自110年10月21日起

核定實施「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

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書」一事，辦理

修正並新增附件9之

1。 

5 申請須知

P.21 

1.9.5.4 出資人應依據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變

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書」【附件9】、110年10月21日公告實

出資人應依據「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

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附件9】之都

市設計及景觀計畫，將本案法定空地集中

依公告實施日期修

正104年10月「變更

新北市永和區大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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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施之「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

市更新計畫書」【附件9之1】之都市設計

及景觀計畫，將本案法定空地集中留設，

設計並施作具有徒步氛圍空間之20米寬中

央公園風貌景觀意象。… 

留設，設計並施作具有徒步氛圍空間之20

米寬中央公園風貌景觀意象。… 

義胞地區都市更新

計畫書」為104年11

月5日公告實施。並

配合新北市政府110

年10月18日新北府

城更字第

1104661625號函：

自110年10月21日起

核定實施「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

胞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書」一事，辦理

修正並新增附件9之

1。 

6 申請須知

P.32 

3.4.5 本基地範圍內市有地承租人所有現況建築

物屬於非合法建築物，倘不承購市有土地

符合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相關規

定，應比照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

戶，由出資人提出處理方案，納入本案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一併報

核或辦理變更。 

本基地範圍內市有地承租人所有現況建築

物屬於非合法建築物，倘不承購市有土地

者，經取得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核發之先占

後租證明文件，得比照占有他人土地之舊

違章建築戶，由出資人提出處理方案，納

入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一併報核或辦理變更。 

本基地範圍內市有

地承租人倘不承購

市有土地者，且符

合占有他人就土地

之舊違章建築戶相

關規定，明確規定

應比照占有他人土

地之舊違章建築物

由出資人提出處理

方案，併同納入本

案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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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7 申請須知

P.33 

4.1.2 俟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4)更新完

成後，依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書」第四章第二節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所

載，利用出資人所提之經費於更新單元3東

側之6米寬巷道法定空地辦理興闢中央公園

相關工作。 

俟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4)更新

完成後，依「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第四章第二節都市

設計及景觀計畫所載，利用出資人所提之

經費於更新單元3東側之6米寬巷道法定空

地辦理興闢中央公園相關工作。 

新增公告實施日

期。 

8 申請須知 

P66~P77 

附件2之1 
序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地段 
地

號 

面積

(㎡) 

所有權人

/管理人 
權利範圍 

持分面

積(㎡) 

14 
保福段 

466 26.77 
劉○鑾 1/2 13.39 

保福段 廖○滿 1/2 13.39 

48 
保福段 

500 19.75 
呂劉○潔 1/8 2.47 

保福段 呂○鴻 7/8 17.28 

51 
保福段 

503 21.03 
呂劉○潔 1/8 2.63 

保福段 呂○鴻 7/8 18.4 

52 
保福段 

504 21.19 
蔡○乾 1/2 10.60 

保福段 邱○梅 1/2 10.60 

61 保福段 513 33.03 陳沈○窓 1/1 33.03 

66 

保福段 

518 33.19 

許陳○花 1/5 6.64 

保福段 許○華 1/5 6.64 

保福段 許○光 1/5 6.64 

保福段 許○照 1/5 6.64 

保福段 許○明 1/5 6.64 

85 保福段  536 26.91 唐○城 1/3 8.97 

序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地段 
地

號 

面積

(㎡) 

所有權人/

管理人 

權利範

圍 

持分面

積(㎡) 

14 
保福段 

466 26.77 
劉○鑾 1/2 13.38 

保福段 廖○滿 1/2 13.38 

48 
保福段 

500 19.75 
呂劉○潔 1/8 2.46 

保福段 呂○鴻 7/8 17.28 

51 
保福段 

503 21.03 
呂劉○潔 1/8 2.62 

保福段 呂○鴻 7/8 18.4 

52 
保福段 

504 21.19 
蔡○乾 1/2 10.59 

保福段 邱○梅 1/2 10.59 

61 保福段 513 33.03 陳沈○戳 1/1 33.03 

66 

保福段 

518 33.19 

許陳○花 1/5 6.63 

保福段 許○華 1/5 6.64 

保福段 許○光 1/5 6.64 

保福段 許○照 1/5 6.64 

保福段 許○明 1/5 6.64 

85 保福段  536 26.91 唐○城 1/3 8.97 

誤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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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唐○清 1/6 4.49 

唐○琳 1/6 4.49 

唐○城 

1/3 8.97 唐○清 

唐○琳 

88 保福段 539 26.33 

陳○銘 1/3 8.78 

陳○蓉 1/3 8.78 

陳○如 1/3 8.78 

130 
保福段 

581 19.99 
胡許○鑾 1/2 10.00 

保福段 胡○美 1/2 10.00 

170 保福段 621 48.53 

應○麗 1/5 9.71 

應○珠 1/5 9.71 

應○玲 1/5 9.71 

應○琴 1/5 9.71 

應○志 1/5 9.71 

197 保福段 648 26.83 陳○珉 1/1 26.83 

211 保福段 879 
120.9

3 

劉○禮 1/4 30.23 

溫○琴 1/4 30.23 

郭○理 1/4 30.23 

陳○富 1/4 30.23 

220 保福段 887 
491.4

4 

連○川 
1506/300

00 
24.67 

連○玲 
1485/300

00 
24.33 

薛黃○鳳 
789/3000

0 
12.92 

唐○清 1/6 4.48 

唐○琳 1/6 4.48 

唐○城 

1/3 8.97 唐○清 

唐○琳 

88 保福段 539 26.33 

陳○銘 1/3 8.77 

陳○蓉 1/3 8.77 

陳○如 1/3 8.77 

130 
保福段 

581 19.99 
胡許○鑾 1/2 9.99 

保福段 胡○美 1/2 9.99 

170 保福段 621 48.53 

應○麗 1/5 9.71 

應○珠 1/5 9.71 

應○祬 1/5 9.71 

應○琴 1/5 9.71 

應○志 1/5 9.71 

197 保福段 648 26.83 陳○𨮧𨮧 1/1 26.83 

211 保福段 879 
120.9

3 

劉○裡 1/4 30.23 

溫○琴 1/4 30.23 

郭○理 1/4 30.23 

陳○富 1/4 30.23 

220 保福段 887 
491.4

4 

連○川 
1506/30

000 
24.67 

連○玲 
1485/30

000 
24.33 

薛黃○鳳 
789/300

000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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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孫○理 
1506/300

00 
24.67 

李○宏 
1485/300

00 
24.33 

呂○明 
1578/300

00 
25.85 

謝○明 
1506/300

00 
24.67 

連許○月 
1524/300

00 
24.97 

盧○蘭 
1578/300

00 
25.85 

許○玲 
1485/300

00 
24.33 

郭○成 
1392/300

00 
22.80 

陳○秋 
508/1000

0 
24.97 

賴○儒 
789/3000

0 
12.92 

劉○成 
1524/300

00 
24.97 

詹○婷 
1392/300

00 
22.80 

王黃○鳳 
5940/120

000 
24.33 

連○欣 
1484/300

00 
24.31 

連○佳 
1525/300

00 
24.98 

吳○浩 
1485/300

00 
24.33 

阮○凰 1434/300

00 
23.49 

連○ 

孫○理 
1506/30

000 
24.67 

李○宏 
1485/30

000 
24.33 

呂○明 
1578/30

000 
25.85 

謝○明 
1506/30

000 
24.67 

連許○月 
1524/30

000 
24.97 

盧○蘭 
1578/30

000 
25.85 

許○玲 
1485/30

000 
24.33 

郭○成 
1392/30

000 
22.80 

陳○秋 
508/100

00 
24.97 

賴○儒 
789/300

00 
12.92 

劉○成 
1524/30

000 
24.97 

詹○婷 
1392/30

000 
22.80 

王黃○鳳 
5940/12

0000 
24.33 

連○欣 
1484/30

000 
24.31 

連○佳 
1525/30

000 
24.98 

吳○浩 
1485/30

000 
24.33 

阮○凰 1434/30

000 
23.49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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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連○ 

黃○權 
1524/300

00 
24.97 

  註4：持分面積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2位計算。 

連○ 

黃○權 
1524/30

000 
24.97 

 

9 申請須知 

P81~P86 

附件3 

序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建號 

(保福

段) 

建物門

牌號碼 

面積

(㎡) 

座落

地號 

主

要

建

材 

所有權人 

/管理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

積(㎡) 

37 478 
新生路

177號 

95.8

8 
513 

加

強

磚

造 

陳沈○窓 1/1 95.88 

43 657 

新生路

118巷1

弄15號 

59.4 500 

加

強

磚

造 

呂劉○潔 1/8 7.43 

呂○鴻 7/8 51.98 

 

序

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建號 

(保福

段) 

建物

門牌

號碼 

面積

(㎡) 

座落

地號 

主

要

建

材 

所有權人 

/管理人 

權

利

範

圍 

持分 

面積

(㎡) 

37 478 

新生

路177

號 

95.8

8 
513 

加

強

磚

造 

陳○金 1/1 95.88 

43 657 

新生

路118

巷1弄

15號 

59.4 500 

加

強

磚

造 

呂劉○潔 1/8 7.43 

 

誤植修正 

 

 

 

 

 

 

 

 

 

 

 

10 申請須知 

P95 

附件5之1   

編

號 
門牌 

座落

地號 

非合法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

屬 

126 
新生路 193 

巷6 弄18 號 
651 私人 

127 
新生路 193 

巷6 弄20 號 
650 私人 

154 
新生路193巷 

2弄11號 
624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編

號 
門牌 

座落

地號 
非合法建物座落土地所有權屬 

126 
新生路 193 

巷6 弄18 號 
650 私人 

127 
新生路 193 

巷6 弄20 號 
651 私人 

154 
新生路193巷

2弄號 
624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誤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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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11 出資契約

(草案) 

P.6 

2.2.5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住宅區部分，乙方應確

保私有土地面積每一坪土地可分回之建築

物產權不低於5.1坪及0.13個車位，其計算

方式如下： 

(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每一筆地號私有土地

面積坪數x0.13x車位平均單價)÷(二樓以上

平均單價÷每一筆私有土地坪數)≧5.1坪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住宅區部分，乙方應確

保私有土地面積每一坪土地可分回之建築

物產權不低於5.1坪及0.13個車位，其計

算方式如下： 

(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每一筆地號私有土地

面積坪數x0.13x車位平均單價)÷(二樓以

上平均單價÷每一筆私有土地坪數)≧5.1

坪 

誤植修正。 

12 出資契約 

(契約) 

P.22 

4.4.18 乙方承諾對本基地內市有地承租人應依下

列約定辦理： 

1. 市有地承租人如依「永和新生地(大陳

義胞社區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市有土地配

合讓售原則」承購市有地，且向金融機構

貸款者，乙方承諾協助承購人辦理貸款並

給付貸款所生利息及相關費用，但乙方給

付貸款利息之期間以承購人簽訂貸款契約

之日起至完成整批分戶房屋貸款日為止。

乙方並應配合新北市辦理讓售作業及購地

款付款期限辦理上開事項。 

2. 市有地承租人所有現況建築物屬於非合

法建築物，如不依「永和新生地(大陳義胞

社區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市有土地配合讓

售原則」規定承購市有地，但符合占有他

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相關規定者，應比

照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並由乙

本基地內市有地承租人如依「永和新生地

(大陳義胞社區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市有

土地配合讓售原則」承購市有地，且向金

融機構貸款者，乙方承諾協助承購人辦理

貸款並給付貸款所生利息及相關費用，但

乙方給付貸款利息之期間以承購人簽訂貸

款契約之日起至完成整批分戶房屋貸款日

為止。乙方並應配合新北市辦理讓售作業

及購地款付款期限辦理上開事項。 

將申請須知第3.4.5

條內容一併納入出

資契約第4.4.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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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方提出處理方案，納入本案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一併報核或辦理變

更。 

13 出資契約 

(草案) 

P.23 

4.5.2 俟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4)更新完

成後，依104年11月5日公告實施「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書」第四章第二節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所

載，利用乙方所提之經費於更新單元3東側

之6米寬巷道法定空地辦理興闢中央公園相

關工作。 

俟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4)更新

完成後，依「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第四章第二節都市

設計及景觀計畫所載，利用乙方所提之經

費於更新單元3東側之6米寬巷道法定空地

辦理興闢中央公園相關工作。 

新增公告實施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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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回復-1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3都市更新案」公開評選出資人招商案 

公開評選文件廠商釋疑回復表 

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覆說明 

1 申請須知 

P.17 

1.7.2.3 (1) 住宅區 

建築規劃構造為鋼骨或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之集

合住宅，產品規劃1樓為

店鋪，1至3樓為門廳、

管委會空間及公共設施

空間，其餘樓層為集合

住宅規劃設計。 

住宅區規劃為1至3樓為

門廳、管委會空間及公

共設施空間，是否得因

應規劃調整3樓部分作為

住宅空間使用? 

詢問此規劃原則是否可

因應設計調整，請貴中

心協助釐清。 

有關產品規劃部分，僅

為原則，可因應個案之

建築規劃設計調整，為

臻明確，將於變更公告

載明。 

2 申請須知 

P.18 

1.7.2.3 (2)市場用地 

產品規劃1樓為門廳及零

售市場、2至3樓為零售

市場，均作為新生市場

使用，其餘樓層得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

定規劃使用。更新後建

築物地上1至3層新生市

場之使用需求詳新北市

政府新生市場需求計畫

書【附件10】。 

本條內容中多目標使用

之類組，新北市是否有

相關規劃方向? 

詢問貴中心多目標使用項

目，以利申請人產品規

劃，請貴中心協助釐清。 

有關市場用地其餘樓層

使用項目，市場用地其

餘樓層得依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以效益較高方式

規劃為商業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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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覆說明 

3 申請須知

P.76 

附件2-1 序號220-土地所有權人

薛黃O鳳土地持分

789/300000。 

本所有權人土地持分是

否應為789/30000? 

請貴中心協助釐清產權明

細。 

係為誤植，併同辦理變

更公告。 

4 申請須知

P.83 

附件3 序號43-建物所有權人權

利範圍加總7.43平方公

尺。 

本建號建物所有權人持

分面積加總未達59.4平

方公尺。 

請貴中心協助釐清產權明

細。 

係為誤植，併同辦理變

更公告。 

5 申請須知 

P.18 

1.9.3.1 專案技術服務費-本中心

委由專案管理機構辦理

履約管理等有關事項之

費用應由出資人負擔，

其費用之計算方式為

「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

項目及金額基準表」中

之營建費用千分之3。 

本條營建費用是以出資

計畫書所載金額、事權

計畫報核所載金額或事

權計畫核定金額作為計

算基準? 

本條涉及營建費用計算將

隨全案量體及物價指數做

調整，請協助釐清計算基

準時間。 

本條計算詳參出資契約

(草案)14.1.2，以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之金額為計算基準。 

6 申請須知 

P.20 

1.9.5.2 (2) 補償費：5平方公尺

以上之攤位最高不得逾

新臺幣50萬元整，5平方

公尺以下之攤位最高不

得逾新臺幣20萬元整，

且以領取一次為限，攤

商使用面積詳【附件

4】。 

本條不得提列於共同負

擔，惟須納入本案財務

計畫中，請問補償費明

確的發放時間點為何? 

涉及資金規劃運用，請貴

中心協助釐清。 

市場處將於新生市場停

止使用日前三個月辦理

公告，出資人於接獲本

中心通知後十日內給付

相關補償費用，詳參公

開評選文件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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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覆說明 

7 申請須知

P.20 

1.9.5.3 市有地承租人承購市有

地貸款利息 

有關本基地範圍內有意

願參與本案之市有地承

租人承購市有地相關事

宜，由新北市政府依

「永和新生地（大陳義

胞社區附近地區）都市

更新案市有土地配合讓

售原則」辦理。 

本基地範圍內共有34筆

市有土地租賃契約之市

有地承租人符合上開讓

售原則（市有地租賃契

約數量及承租面積以實

際情形為準），如市有

地承租人為承購市有地

向金融機構貸款者，出

資人應協助承購人辦理

貸款並給付所生利息及

相關費用，但出資人給

付貸款利息之期間以承

購人簽訂貸款契約之日

起至完成整批分戶房屋

貸款日止為限。出資人

1. 何謂「永和新生地

(大陳義胞社區附近

地區)都市更新案市

有土地配合讓售原

則」?是否可提供相

關條文予申請人檢

索。 

2. 「出資人給付貸款利

息之期間以承購人簽

訂貸款契約之日起至

完成整批分戶房屋貸

款日止為限。」整批

分戶房屋貸款是否僅

限承購國有土地之

人? 

1. 申請人查無「永和新

生地(大陳義胞社區附

近地區)都市更新案市

有土地配合讓售原

則」，無法評估貸款

利息補貼相關作業程

序，墾請貴中心協助

釐清。 

2. 本條僅限於補貼承購

市有土地之權利人，

整批分戶房屋貸款應

指前述權利人辦理撥

款完成，而非本案全

體權利關係人之貸款

事宜，請貴中心協助

釐清。 

1. 有關「永和新生地

(大陳義胞社區附近

地區)都市更新案市

有土地配合讓售原

則」目前新北市財政

局檢討修正中，尚未

對外公告。若申請人

有評估貸款利息補貼

需求，可先參閱「擬

訂新北市永和區保福

段661地號等208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所載之市有地承購相

關作業程序，惟履約

時仍按新北市財政局

公告之「永和新生地

(大陳義胞社區附近

地區)都市更新案市

有土地配合讓售原

則」為準。 

2. 本條僅限市有地承租

人為承購市有地向金

融機構貸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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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覆說明 

並應配合新北市辦理讓

售作業及購地款付款期

限辦理上開事項。 

8 出資契約

(草案) 

P.6 

2.2.5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住宅

區部分，乙方應確保私

有土地面積每一坪土地

可分回之建築物產權不

低於5.1坪及0.13個車

位，其計算方式如下： 

(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每

一筆地號私有土地面積

坪數x0.13x車位平均單

價)÷(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每一筆私有土地坪

數)≧5.1坪 

本計算式套入初步估值將

與5.1坪差距甚遠，是否

應修正為：(更新後應分

配價值-每一筆地號私有

土地面積坪數x0.13x車位

平均單價)÷(二樓以上平

均單價x每一筆私有土地

坪數)≧5.1坪 

涉及申請人計算地主權益

分配，請貴中心協助檢討

算式。 

係為誤植，併同辦理變

更公告。 

9 出資契約

(草案) 

P.31 

8.5.1 

8.5.2 

8.5.1 乙方為執行本基

地範圍內建築物之設計

監造工作，應指定受託

建築師負監造之責任，

並應指派經驗豐富具工

地主任資格之監造人員

組成監造小組，並報甲

方備查。 

8.5.2 乙方應委託建築

師及相關專業人員依法

1. 本案非屬公共工程，

非公共工程案件執行

重點監造之監造人員

應不需具備工地主任

資格。 

2. 工程材料品質鑑定及

各項檢驗是公共工程

案件才須執行項目，

法定勘驗監造符合建

築主管機關規定，包

本案非屬公共工程，請貴

中心協助釐清監造規定是

否應比照常規都市更新案

件。 

本案監造規定參酌公共

工程相關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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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 問題說明 回覆說明 

負責本案建築物之建

築、結構、設備等工程

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並應辦理下列事

項： 

1. 工程材料品質鑑定及

各項檢驗、試驗報告之

審查。 

2. 工程進度之監督控

制。 

3. 更新後建築物設計工

作開始後至施工完成

前，有關各項工程承包

商之協調配合及定期舉

行之工地協調會。 

括基地放樣、鋼筋查

驗及協助使用執照申

請作業。 

10 申請須知 

P.43 

P.348 

5.5.2 

5.5.3 

 

申請文件檢核表 申請人是否必須檢附本案

評選文件購買證明? 

請貴中心協助釐清本案申

請人遞送申請文件時是否

須檢附購買申請文件繳款

證明或發票。 

申請人無須檢附本案評

選文件購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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